业务办理授权委托书
致：珠海市供水有限公司
兹授权           为我本人（公司）的代理人，代为办理我本人（公司）业务。代理人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，其代理行为的效力均及于我本人（公司)。
具体情况如下：
	授权人姓名/名称
	

	授权人证件号码
（身份证号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	
	授权人 联系电话
	

	代理人姓名/名称
	

	代理人证件号码
(身份证号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)
	
	代理人 联系电话
	

	授权办理业务种类及名称
（在□内打“√”）
	□水表报装  □水表过户并签订供用水合同        □申请报停  □申请复用  □申请注销  □水表变径  □购换水表  □申请校表  □水表迁移  □变更资料  □低保优惠  □补打发票  □办理电子发票        □违约金减免   □变更阶梯水量   □变更账单订阅  □办理增值税专用发票 □变更供水方式           □变更水价（含比例计费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其它               共授权     项业务。

	有效期限
	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


说明：委托书内容需填写清楚，涂改无效。

附：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
授权委托人签名/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年    月    日 

